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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適度延攬優秀外籍人士參與特殊研究工

作，特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本院各研究所(處)、研究中心於延攬人才時，以具中華民國國籍者為

優先，外籍人士僅以因應特殊研究工作需要者為限。 

三、編制內研究人員： 

(一)研究領域： 

    以各研究所(處)、研究中心擴展的新研究領域為限。 

(二)聘任職務： 

    以助研究員以上研究職務為限。 

(三)資格條件： 

    除須具備本院研究所組織規程或研究中心組織規程所訂資格者外，

並須具有擬從事研究領域之研究經驗，著有成就，有具體證明文

件者。 

(四)員額限制： 

    各研究所(處)、研究中心延攬外籍人士總數以不超過該所(處)、

研究中心當年度編制內預算員額百分之十為原則，如確因特殊需

要，經院方核准者，得在本院當年度編制內預算員額百分之十內

進用。 

四、約聘人員： 

(一)適用範圍： 

1、配合編制內研究職務聘任作業需要，先以短期試用安置之研究

人員。 

2、因應各研究所(處)、研究中心擴展新研究領域所需要之臨時性

助理人員。 

(二)約聘職務： 

1、人事費項下短期試用人員以約聘助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

為限。 

2、各研究所(處)、研究中心因應新研究領域所需臨時性助理人員，

以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專任助理職務為原則，如因特殊需

要，經院方專案核准者，得以業務費項下臨時助理職務延聘

之。 



(三)資格條件： 

    以在本院認可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獲得博士或碩士學位者為

限。 

(四)員額限制： 

1、人事費項下短期試用之約聘研究人員人數，應與實際擬聘任職

務員額相當。 

2、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延攬之專任助理人數，以各該研究計

畫內所編列員額為限。 

3、申請專案核定約聘之業務費項下臨時助理人數，以不超過各該

研究所(處)、研究中心當年度所編列業務費臨時助理員額百分

之十為原則，如確因特殊需要，並經院方核准者，得在本院當

年度編列業務費臨時助理員額百分之十內進用。 

五、本作業原則經院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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